石公党字〔2021〕19号
中共石城县公安局委员会

关于向黄海参、黄龙强和刘东等三名

同志学习的决定
局属各单位：

    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和上级公安机关队伍教育整顿的要求，为进一步推动我局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全县公安机关民辅警和干部职工向先进典型模范学习，激励和引领全警忠诚履职、为民服务、担当作为，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在全县公安机关民辅警和干部职工中开展向黄海参、黄龙强和刘东三名同志学习的活动。

    黄海参，男，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1年12月参加工作，2012年从部队正营职干部转业安置,现任石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自黄海参参加工作以来，无论是抗洪抢险、森林防火、打击犯罪还是抗击疫情，他始终用自己的身躯挡在危险的最前面，为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实际行动忠实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彰显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本色。黄海参先后被评为“全省先进工作者”、“全市抗疫先进个人”、全市赣鄱先锋“突出贡献好榜样”、“全市优秀人民警察”、全市政法系统“十大为民干警”等荣誉称号，荣立市级以上个人“三等功”4次。

    黄龙强，男，1987年8月24日出生，中共党员，2010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从警10年以来，黄龙强共参加侦办疑难复杂案件200余起，各类大小案件2000余起。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他共参与核查各类线索101条，侦办涉黑涉恶案件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4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黄龙强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先后获评“全省采集能手”“优秀公务员”“优秀人民警察”“抗疫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0年12月，黄龙强荣获“全市最美基层民警”荣誉称号。

刘东，男，1994年6月出生，2019年通过公务员考入石城县公安局工作，现为石城县公安局高田派出所一级警员。参加公安工作后，他主动申请到辖区最偏远的岩岭片区工作，扎根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民调评警成绩突飞猛进，得到领导同事一致称赞，展现新时代公安形象。在2020年年初疫情防控工作中，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第一时间请战，迅速投入到疫情隔离点安保工作中，连续坚守疫情隔离点45日，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了疫情隔离点的平安稳定，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20年2月，刘东被赣州市公安局记个人三等功一次，同年3月份被评为石城县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笃定的品格。全县公安机关民辅警和干部职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对总书记训词精神的学习和对全国公安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学习，不折不扣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学习他们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精神。全县公安机关民辅警和干部职工要围绕人民群众的平安需求，重拳出击，合成作战，更快地破大案、更多地破小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要聚集平安法治石城建设，推进科技兴警、科技强警战略，以雪亮工作为依托，构建人防技防物防为一体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要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警同步发力、合力攻坚，打一场全民反诈的战争。

    要学习他们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品质。全县公安机关民辅警和干部职工要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做表率，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要像黄海参、黄龙强和刘东三名同志那样牢记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服务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全县公安机关要把向黄海参、黄龙强和刘东三名同志学习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统筹推进公安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结合起来，与纵深推进队伍教育整顿结合起来，把学成果不折不扣地印入到脑海中、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工作中。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教育引导督促广大民警辅警和干部职工以先进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挥“三牛”精神，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为建党100周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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